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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站购买了一张由北京西开往郑州的T79次无座火车票，

车票的价格与座票相同。原告认为依据公平原则，既然无座

票价格与座票价格相同，享受的服务应该相同，或者购买无

座票的价格应该低于座票价格的20%至40%才算公平合理。但

实际是被告享受了座票价格权利，却没有履行相当于座票价

值的服务义务。被告北京铁路局剥夺了原告应享有的服务。

被告向原告以座票的价格出售无座车票，违反了《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自愿、平等、公平交易原则。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第18条的规定，火车票价应当实行政府指导

价或者政府定价，而根据《铁路客运运价规则》第13、14条

对旅客票价的规定中，并没有对火车的无座票价进行规定，

因而，被告按照有座车票的价格出售无座车票没有法律依据

。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

二项“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规定，要求被告将车票价

格由108元变更为103元，并返还原告多收取的5元车票款（参

照火车卧铺票上、中、下铺的票差）。 被告辩称：原告的诉

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理由：一

、被告依据政府定价收取票款没有过错。二、原告以无座票

与有座票价格相同“显失公平”要求变更合同没有事实依据

。1、原告购买无座车票并支付相应的票款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完全是自愿的。2、原告所谓的“显失公平”不能成立：铁

路具有一次运送旅客多、旅客上下车频繁的特点，要求交易



必须便利，容易操作。车票没有座号，并不意味旅客在列车

上有空余座位而不得使用。如果规定了有号票和无号票的价

格差别，对在车站没有买到有号票，而到车上或经过一段区

间又找到座位的旅客则必须补交票款差额才能使用座位，否

则对有号票旅客也不公平，因此，公平是相对的。三、原告

要求返还票款没有法律依据。 ［审判］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一

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以相同价格出售铁路无座客

票与有座客票，对于购买无座票的原告与被告之间订立的合

同是否构成显失公平。对此，法院认为，一、从与铁路客票

价格相关的规定看，被告北京铁路局无权制定、变更票价，

必须按照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公布的票价表执行。又根据铁

道部《铁路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及说明》

的规定，春运等主要节日期间部分客运繁忙线路列车票价可

以铁道部《铁路旅客票价表》公布的票价为基准实行上浮。

春运前，铁道部公布了2006年春运期间硬座上浮幅度为15%。

本案被告出售给原告的火车票核收的票价，就是以《铁路旅

客票价表》公布的该次列车的硬座票价为基准的上浮价。目

前我国铁路旅客运输的运量与运能之间的矛盾逐年上升，尤

其是春运期间，群众有回家过年的传统，但受制于铁路运输

能力的限制，旅客买票难、乘车难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为了尽量满足旅客的运输需求，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允许

硬座车厢一定比例的超员运输，即允许出售一定比例的无座

票。由于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公布的硬座票价没有区分有座

和无座的不同情况，更没有公布对无座票价格按低于有座车

票价格执行的规定，且被告本身无权制定、变更票价，因此

，被告按照公布的硬座票价核收无座票款的行为属于执行政



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的行为。二、从合同缔约角度看，双方

订立的合同是否显失公平，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如

前所述，铁路客票价格，也就是票价表公布的票价是政府定

价，就本案的票价而言是以政府定价为基准的春运期间的政

府指导价，硬座票价是基础的最低票价，被告无权决定按低

于已经是最低票价的硬座车票价格的20%-40%的比例出售无

座票。因此，对于在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购买

无座票的情况下，被告按照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的硬座票价核

收原告票款，出售给原告无座票的订立合同行为，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关于“一

方当事人利用自身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

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

公平”的规定，本案并不存在“一方当事人利用自身优势或

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的前提条件，故本案无法构成法律意

义上的显失公平。 法院认为原告明知是无座票而自愿选择购

买，被告在原告要求购买的情况下，按照政府有关部门公布

的硬座票价出售无座票，双方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

铁路旅客运输合同。该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且双方已

经按票面载明的内容自愿履行了各自的合同义务，实现了各

自的合同权利。因此，原告要求变更合同价款，并返还多收5

元票价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判决：驳回原告丁昌祥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丁昌祥不

服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为：铁路主管部门并没有规定无座

票价与硬座票价相同；被上诉人不能依据其所谓的内部规定

对抗善意的合同相对方；《铁路客运运价规则》对价格的确

定，明确了一个公平的原则；被上诉人以硬座价格收取上诉



人无座票费用，是显失公平的。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

法律上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

诉人北京铁路局答辩认为，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应当被驳回。 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认为：

铁路运输客票价格属于政府定价范围，作为承运人的北京铁

路局无权制定和变更票价。本案所涉及的无座车票，是国家

铁路主管部门为解决春运等期间存在的广大旅客巨大运输需

求与铁路运力严重紧张的矛盾，而采取的一项允许硬座车厢

一定比例超员运输的措施，关于无座票的价格，政府有关部

门并未特别对此作出规定，故北京铁路局作为承运人按照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公布的同期硬座车票价格出售无座票的行为

并无不当。铁路运输企业发售车票时，其价格、乘车时间、

车次以及是否有座号等信息均在购票前向旅客进行了明示告

知。上诉人丁昌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购票前在北京

铁路局已告知其所乘车次只剩无座票及相应票价的情况下，

自主、自愿选择购买了无座票，其与北京铁路局之间所订立

的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是建立在诚信、平等、自愿、选择的基

础上的，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且被上诉人作

为承运人已将上诉人安全运送到目的地，履行了自身合同义

务，使上诉人订立运输合同的目的得到了有效实现，本案铁

路旅客运输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不存在上诉人所述被上诉

人利用自身优势双方订立的合同显失公平的问题。关于丁昌

祥提出的变更合同价款，返还多收取的5元车票款的诉请，因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的处理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

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无座车票和有座车

票价格相同是否合法？合同是否有效？ 首先，本案涉及到关

于铁路客票价格的定价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第十九条规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定价权限和

具体适用范围，以中央的和地方的定价目录为依据。中央定

价目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修订，报国务院批准后

公布。”2001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公布了《国家计委和国

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其中第十项明确规定，国家铁路

客运价格由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定价。另外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铁路法》第二十五条：“国家铁路的旅客票价率⋯⋯

由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拟定，报国务院批准。”以及铁道部

《铁路客运运价规则》第十四条：“旅客票价是以每人每千

米的票价率为基础，按照旅客旅行的距离和不同的列车设备

条件，采取递远递减的办法确定。⋯⋯具体票价以国务院铁

路主管部门公布的票价表为准。”的规定，上述规定可以看

出，铁路运输客票价格属于政府定价范围，作为承运人的铁

路运输企业北京铁路局无权制定和变更票价。 其次，从无座

票产生的社会原因看，我们国家人口众多，人口的流动性很

强，尤其是在法定假日及特定的传统节日，比如春节，人们

受回家过年团圆等传统风俗影响，纷纷乘车返乡，此时人口

流动量之大惊人。巨大的人口流动对于运输企业，尤其是铁

路运输企业的压力是巨大的，造成铁路运输企业运量与运能

不足矛盾的凸现，形成旅客买票难、乘车难、旅客大量滞留

车站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国家铁路运输管理部门为了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缓解运输压力，允许硬座车



厢一定比例的超员运输，即允许出售一定比例的无座票，这

一措施对于确保社会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再

有，关于无座票的价格，政府有关部门并未特别对此作出规

定。就票价表公布的铁路客票价格而言，硬座票价是基础的

最低票价，国家铁路主管部门在公布的硬座票价中并没有区

分有座和无座的不同情况，同时更没有公布对无座票价格按

低于有座车票价格执行的规定，因此，作为承运人的铁路运

输企业北京铁路局按照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公布的同期硬座车

票价格出售无座票的行为，并无不当。 最后，关于合同是否

显失公平问题。铁路运输企业在发售车票时，对于所发售车

票的价格、车次、乘车时间以及是否有座号等重要客票信息

均会在旅客购票前向其进行明示告知，是否购买车票以及购

买何时何次车票的决定权完全在旅客个人。上诉人丁昌祥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选择了春节前的客流高峰期出行，

购票前在承运人北京铁路局已告知其所乘车次只剩无座票及

相应票价的情况下，自主、自愿选择购买了无座票，其与北

京铁路局之间所订立的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是建立在诚信、平

等、自愿、选择的基础上的，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

有效，且本案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即北京

铁路局作为承运人已将上诉人丁昌祥安全运送到了目的地，

履行了承运人自身的合同义务，使上诉人丁昌祥订立铁路运

输合同的根本目的得到了有效实现，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述被

上诉人利用自身优势双方订立的合同显失公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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